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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摘要

智慧財產法院 106年度民著訴字第 48號判決

「電玩遊戲著作權侵權事件」民事判決

【爭點】

一、原告公司是否為「武林群俠傳」遊戲之著作財產權人？

二、 被告公司發行之「俠客風雲傳」遊戲是否侵害「武林群俠傳」遊戲之語文著

作、美術著作？

三、 原告公司主張被告公司與被告 A應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是否有理由？應賠

償之金額為何？

【案件事實】

原告公司主張其於 90年 8月 27日發行「武林群俠傳」遊戲著作（下稱據爭

著作），嗣因接獲玩家詢問被告公司於 104年間發行之「俠客風雲傳」遊戲著作

（下稱系爭著作）是否為據爭著作之重製版，經查驗後發現二者具有極高相似性，

被告公司甚至以系爭著作是據爭著作的「新置版」作為行銷用語，可見系爭著作

係以據爭著作為基礎的抄襲或改作，已侵害原告之著作權，經原告於 105年 1月

18日以律師函通知被告等侵權情事並請求損害賠償，但未獲置理，爰依著作權法

第 84條、第 88條第 1項、第 2項第 2款、第 3項、第 89條及公司法第 23條第

2項等規定，請求被告公司及其負責人被告 A連帶賠償損害、刊登判決書於新聞

紙、排除及防止侵害等。

被告公司則以：原告公司並非據爭著作之著作財產權人、系爭著作未侵害據

爭著作之著作權等，為其主要之答辯。

【判決見解】

一、原告公司為據爭著作之著作財產權人：

 原告公司於據爭著作以通常表示著作財產權的方法宣示其為著作財產權人，

依著作權法第 13條規定，推定原告是據爭著作之著作財產權人。又縱使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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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A否認與原告係僱傭關係，惟依雙方所訂定的委製合約書，約定原告公司

出資聘請被告 A完成電腦遊戲著作，並約定著作財產權歸於原告公司，依著

作權法第 12條規定，原告公司依契約約定亦享有據爭著作的著作財產權。

二、系爭著作侵害據爭著作之語文著作、美術著作：

（一） 按法院於認定有無侵害著作權之事實時，應審酌一切相關情狀，就認

定著作權侵害的兩個要件，即所謂「接觸」及「實質相似」為審慎調

查，其中「實質相似」不僅指量之相似，亦兼指質之相似。在判斷圖

形、攝影、美術、視聽等具有藝術性或美感性之著作是否涉及抄襲時，

在為質之考量時，應特加注意著作間之「整體觀念與感覺」。所稱「整

體觀念與感覺」，即不應對二著作以割裂之方式，抽離解構各細節詳

予比對，二著作間是否近似，應以一般理性閱聽大眾之反應或印象為

判定基準。

（二） 查被告 A曾參與據爭著作的開發，且據爭著作有公開上市，是被告等

有合理機會閱讀及聽聞據爭著作，已足構成「接觸」。

（三） 次查，二著作之語文著作達到實質近似程度：系爭著作係有意利用據

爭著作劇情框架、角色性格及人物組織關係、主線任務事件之劇情結

構、鋪陳次序、場景與角色的聯結互動關係、人物對話內容、武功招

式名稱等重要核心部分，作為系爭著作語文部分的創作重點，且其利

用據爭著作語文部分的分量，已足以使人產生對據爭著作的聯結，衡

諸其利用據爭語文著作的質與量足以達到實質近似程度。

（四） 再查，二著作之美術著作構成實質近似：「角色造型」、「武器道具」

及雕像等美術著作部分，亦與據爭著作高度相似，二者在整體構圖、

配色、髮型、臉部特徵、身體姿勢及道具設計特徵等幾乎相同，僅作

形似而同的變動，其整體外觀與感覺相同，構成實質近似。

（五） 綜上，被告等有接觸據爭著作，且系爭著作與據爭著作的語文與美術

著作部分構成實質近似，已侵害據爭著作的改作權及重製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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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被告公司與被告 A應對原告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及損害賠償額之計算：

（一） 被告 A、被告公司所製作、販售之系爭著作有抄襲據爭著作的語文著

作及美術著作，已侵害據爭著作的改作權及重製權，自對原告造成損

害，依著作權法第 88條第 1項、公司法第 23條第 2項規定，被告公

司與被告 A應對原告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

（二） 又關於損害賠償額之計算：

1.  原告依著作權法第 88條第 2項第 2款「請求侵害人因侵害行為所

得之利益，但侵害人不能證明其成本或必要費用時，以其侵害行為

所得之全部收入，為其所得利益」規定，請求被告等損害賠償，於

法有據。

2.  因原告於 105年 1月 18日委請律師發函請被告公司停止侵權行為並

協商賠償事宜，然於其後原告卻未停止為被告公司銷售系爭著作，

就該部分主張被告公司故意侵權而請求損害賠償，實非有據。是本

件原告得請求被告公司因侵權行為所得的利益，限於被告公司發送

前開律師函前之銷售所得利益。因此，被告公司銷售所得合計為新

臺幣（下同）56,903,948元，扣除被告公司所主張薪資支出 8,308,236

元之必要費用，故被告公司因侵害行為所得利益為 48,595,712元。

3.  至於被告辯稱原告僅主張部分系爭著作侵害其著作權，自不得逕以

系爭著作整體的售價，作為計算損害賠償額的基礎云云。法院認系

爭著作與據爭著作均是包括影像、音樂、美術、語文及電腦程式等

多個著作結合所呈現的多元著作，而原告主張據爭著作上開美術著

作與語文著作部分被侵害，自不得以系爭著作全部所得的利益計算

作為被侵害的損害賠償額，而原告既已證明受有損害，且系爭著作

侵害據爭著作上開語文及美術著作部分所得之利益如何定其比例實

有重大困難，爰依民事訴訟法第 222條第 2項規定，審酌被告公司

利用據爭著作作為商業目的使用，其利用據爭著作的語文著作與美

術著作的質與量概況，對原告電腦遊戲市場的潛在及未來市場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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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及被告公司的銷售數量、區域等一切情況，認被告公司應賠償

原告的所得利益為 24,000,000元。

四、 關於排除、防止侵害及登載新聞紙部分，原告係分別依著作權法第 84條、

第 89條規定請求，於法並無不合；惟，關於登載新聞紙之範圍，法院則審

酌被告等係故意侵害原告之著作財產權，及其侵害期間、範圍等情節，認原

告請求被告等連帶負擔費用，將本件民事最後事實審判決書之當事人、案由

及主文，以 5號字體刊載於蘋果日報全國版頭版一日，洵屬有據，而逾此範

圍之請求，不應准許。


